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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视角下的周代贵族
装饰用玉探讨

李京震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装饰用玉是周代贵族所钟爱的一类常见玉器，种类繁多。随着考古材料的日益丰富，我们可

以发现，周代贵族在某些装饰用玉的使用上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其中包括梯形牌组佩、玉蚕和玉韘。

梯形牌组佩是将不同材质的珠管串成若干股，然后总束于梯形牌饰一端或两端的特殊组玉佩，其主要见

于女性贵族墓葬。玉蚕是被雕饰成蚕类造型的玉器，受体积限制，此类器物通常与发饰、组玉佩、腕饰等

装饰用玉组合使用，佩戴主体依旧为女性贵族，已知材料中仅有少数男性贵族将玉蚕作为装饰用玉构

件。与前两类器物所不同，可能作为钩弦工具的玉韘更多出自男性墓葬。上述玉器性别差异的成因复

杂多样，根本上还是受器物特征和用途等因素的影响。女性装饰品被认为更倾向于展现其装饰性，而男

性则较少尝试大胆的组合，正因如此，造型较为特殊的梯形牌组佩更受女性青睐。作为射礼与实战中不

可或缺的弓射器具，韘的佩戴主体为男性也合乎常理，玉韘亦是如此。据文献记载，与桑蚕有关的活动

多由女性主持或参与，作为桑蚕栖息之所的桑林也是人们向高媒神祈求子嗣的重要场所，这或许便是玉

蚕与女性之间联系紧密的原因。至于夫妻墓葬中同时随葬梯形牌组佩或玉韘的情况，应当并非偶然，这

些出现在弱势性别墓葬中的装饰用玉，也许正是异性相赠的信物，是双方感情的寄托与象征，考古材料

与文献记载可以作为此种假设的佐证。

关键词：周代；装饰用玉；性别差异；信物

中图分类号：K876. 8；K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5）03-0185-09

正如《礼记·玉藻》所言：“古之君子必佩玉。”［1］913在周代，装饰用玉是贵族身边不可或缺之物，除

了固有的装饰用途外，它们还是时人精神文化的重要体现。孙庆伟先生曾注意到，经济实力上的差

距致使社会低阶层在装饰用玉的使用上会优先女性，故低等级墓葬中的装饰用玉有着显著性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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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2］295。对于多数贵族，特别是高等级贵族而言，依照他（她）们的经济实力可以随意选择装饰用玉，

但考古发现证明，性别差异同样存在其中，梯形牌组佩、玉蚕和玉韘便是典型，女性贵族在前两类器

物的使用上占据绝对优势，后一类器物的佩戴主体则为男性贵族。此前，学界围绕装饰用玉的研究

已不在少数，由于器物种类众多，加之材料分布零散，鲜有研究者将关注点聚焦于性别方面。因此，

本文拟在系统梳理出土材料的基础上，对存在性别差异的装饰用玉分别展开探讨，并结合文献、民

族学材料等，对造成差异的原因作出推断，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以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

一、梯形牌组佩

梯形牌组佩，又称玉牌联珠串饰、玉梯形牌组佩等，是将不同材质的珠管串成若干股，然后总束

于梯形牌饰一端或两端的特殊组玉佩，梯形牌饰可被视为核心构件。这种独特的造型是基于象形与

转喻思维模式、对称及拆半艺术手法所创造的，是对凤鸟尾羽的模仿［3］。笔者曾专门撰文梳理并讨

论过梯形牌组佩，在此仅对出土概况作简要介绍。北赵晋侯墓地是迄今出土梯形牌组佩数量最多的

墓地，M2［4］、M31［5］、M63［6］、M92与 M102［7］等墓葬中出土有 1到 2组（件）的梯形牌组佩或梯形牌饰。

据孙庆伟先生记录，M13、M113及M134中也发现有多组材质不同的梯形牌组佩［2］169-172。天马—曲村

M6214［8］411-423和M5150［8］446-449中各出土1组梯形牌组佩，前者的梯形牌饰上还嵌有绿松石。平顶山应

国墓地M7［9］114、M9［9］112（图 1）、M85［10］657-690、M96［10］彩版一一二、M231［10］116-120中各出土 1到 2组梯形牌组佩。

绛县横水M1中出土 5组梯形骨牌组佩［11］，是目前随葬梯形牌组佩最多的墓葬。此外，翼城大河口

M2［12］、洪洞永凝堡 80SHYM10［13］、阳平高庙村GM5［14］、三门峡虢国墓地M1820［15］158-159、曲阜鲁国故城

M49［16］等墓葬中也出土了数量不等的梯形牌组佩。已知的30余组（件）梯形牌组佩及梯形牌饰，多数

出自诸侯与大夫级贵族女性墓葬，出自男性墓葬的仅有3组（件），可以看出，女性在梯形牌组佩的使

用上占绝对优势。

周初统治阶层对色彩的重视突然迸发，金文中对王室赏

赐织物、服饰、佩饰、车马及兵器的色泽有着详细描述，西周

贵族喜爱颜色的新品味与他们流行佩戴华丽多彩的饰物同

时兴起［17］。玉璜组玉佩、玉项饰及梯形牌组佩的构件，多由

红玛瑙珠管、绿松石、白玉等色彩缤纷的材料组成。与前两

者不同，梯形牌组佩的佩戴位置更偏向于胸部两侧及肩部，

以上部位通常并非装饰重点，结合造型来看，色泽绚丽且修

长的成列珠管所产生的视觉冲击，在弥补装饰空白的同时，

亦起到点缀作用，对于大河口M2、晋侯墓地M13等佩戴多组

梯形牌组佩的墓主来说更是如此。此外，梯形牌组佩“放射

状”的结构原本便是出于对凤鸟尾羽的模仿，这与周人以羽

为披、祭服上饰雉的初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属于女性的串

饰异常强调其装饰性，而男性的则少有大胆组合［18］，梯形牌组佩的上述特征使此类器物更加受女性

青睐。

《毛诗正义》载：“杂佩者，珩璜、琚瑀、冲牙之类。”［19］清儒王先谦主张，衡璜冲牙为佩玉之大名，

其中杂贯以琚瑀，乃为“杂佩”，与《毛传》浑指珩璜琚瑀冲牙之类异［20］。有的学者据此提出，“杂佩”

图1　平顶山应国墓地M9出土梯形牌组佩

 引自《考古河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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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是小件玉石饰品的类名，具体名称因材质、色泽、形状而变［21］。笔者则以为，梯形牌组佩可能同

样属于“杂佩”的一种。无论是梯形牌组佩，还是作为核心构件的梯形牌饰，在文献中均未发现明确

记载，这应当与流行时间及数量有关。梯形牌组佩主要见于西周至春秋早期，并且整体数量较少，

后代学者可能并不知晓，故将“杂佩”释读为玉璜、玉珩、冲牙这些在周代乃至汉代常见玉器所组成

之物，也就是玉璜组玉佩与玉珩组玉佩。此外，考虑到梯形牌组佩中包含数量众多的珠管，即文献

提到的“琚瑀”，因此不管是将整体作为“杂佩”，还是特指“琚瑀”，梯形牌组佩均符合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韩城梁带村M27及应国墓地M201这两位随葬梯形牌饰与梯形牌组佩的男性墓

主，其配偶墓中同样发现有对应器物，这一现象引人深思。梁带村M27墓主为芮公，其胸部右侧佩

戴梯形牌饰 1件，此类器物正是梯形牌组佩的核心构件，该件牌饰正面共饰有 4组龙纹，上下端分别

有8个和10个穿孔［22］。M26墓主为M27墓主的正夫人，墓中的1组梯形牌组佩作为项饰佩于墓主胸

前，总长度 103 厘米，其中的梯形牌饰正面饰有多组简体龙纹，上下端分别有 9 个和 11 个穿孔［23］。

应国墓地M201墓主为男性，其胸部残有的玛瑙珠和料珠大致呈五列，M202墓主为女性，其胸腹部

同样残有数量众多的料珠及少量玛瑙珠［10］552-554，结合出土情境可以判断，这些珠管应当是梯形牌组

佩中的构件，梯形牌饰或因材质问题早已朽蚀，笔者曾进行复原讨论。根据器物特征及文献记载

看，上述男性墓葬中的梯形牌饰与梯形牌组佩，也许是女性相赠的信物，是对男女双方情感象征与

寄托的外在体现。赠送自己所用之物，更能显示出对对方的重视。《红楼梦》中有贾宝玉赠林黛玉自

己用过的旧手帕的情节，黛玉很快领悟了宝玉送手帕以定情的意思，两人之间的感情也逐渐进入稳

定期［24］。时至今日，壮族姑娘仍将精心织绣佩戴的花巾作为赠“同年”的信物［25］。《诗经》中的多首诗

篇描述了女性赠予男性礼物的行为，其中不乏“杂佩”。《郑风•女曰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

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26］113这也是“杂佩”一词的出处。《邶风·

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26］58学界对“彤管”的含义有着多种解读，包括

赤管、乐器、管草等，有的学者也提出过“彤管”是红色玉石管的看法［27］。将玉佩这种随身佩戴的贵

重物品作为赠物，有委身于对方的象征意义，“杂”本义为“相合”，以“杂佩”作定情之物，既是一个众

所周知的象征符号，有普适的象征意义，也能让不同个体有足够的私己体验与寄寓空间［21］。

二、玉蚕

动物形玉饰在周代，特别是西周墓葬中的出土数量极为可观。此类玉器用途广泛，既可用于丧

葬，又可作为装饰。在众多动物形玉饰中，性别差异最显著的当属玉蚕，其使用者多数为诸侯与大

夫级贵族女性。由于个体较小，玉蚕通常与其他装饰用玉相组合，据笔者观察，包含玉蚕的装饰用

玉大致有发饰、项饰、组玉佩、腕饰等几类。

发饰方面，较明确的实例有作为束发器的蚕形玉笄，以及在组合发饰中起到装饰作用的小玉

蚕。应国墓地M85墓主头骨处有蚕形玉笄 2件，形制相同，圆头尖尾，蚕体正反面均以平行阴线分

出体节，长度分别为5. 5厘米和5. 7厘米［10］681-683。横水M1墓主头部出土了1件由圆堵头、料管、玛瑙

管、玉蚕等组成的玉发饰［11］，该发饰应当是笄首。此外，北京琉璃河M54、M264墓主头部附近也发

现成组玉蚕［28］，但用途尚未确定。

玉蚕在项饰中的出现频率较高，笔者统计到的已有 10余组。其中，济阳刘台子M6出土了由 22
件玉蚕组成的项饰1组［29］。宝鸡 国墓地BRM1甲室中的3件玉蚕出自墓主胸部，与玛瑙珠相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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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项饰中的构件［30］63，BRM2墓主颈部置有 10件玉蚕和上百颗料珠组成的项饰 1组（图 2）［30］186-187。

晋侯墓地 M113墓主胸腹部出土的项饰中也包含玉蚕［31］。长清仙人台M5［32］二层台上的成组蚕形饰

亦或是项饰。天马—曲村是出土包含玉石蚕的项饰最多的墓地，M6080中的1组项饰由69件石蚕、3
颗钟乳石组成［8］399-401，M6197中的 1组项饰内包含 10件钟乳石蚕［8］409，M7113墓主肋骨与脚部位置的

串饰中包含 14件石蚕［8］537。此外，M6131、M6124、M6150、M6056［8］481，607，609-610，820等墓葬中的部分项饰

内也有一定数量玉石蚕。玉璜组玉佩通常被认为与礼制有关，故器体规范程度要高于一般饰玉。包

含玉蚕的玉璜组玉佩及梯形牌组佩主要有以下发现：天马—曲村M6197中的1组玉璜组玉佩内包含

6件钟乳石蚕［8］409，M6214中的玉璜组玉佩内包含3件大玉蚕和19件小石蚕［8］416，M6131中的玉璜组玉

佩内包含 1件石蚕［8］481。 国墓地BZM9墓主左肩处发现 12件玉蚕，发掘者认为，这些玉蚕可能与相

邻串饰及玉璜间存在组合关系［30］300-301。晋侯墓地M63中的多璜组玉佩内包含 2件体型较大的蚕形

璜，一左一右竖向悬挂于组玉佩最下端［33］，M92墓主左肩胛骨下的梯形牌组佩中发现16件玉蚕［7］。

腕饰用玉的整体数量较少，其中依旧不乏以玉蚕为构件者。

虢国墓地 M2012 墓主右手腕饰中包含 9 件玉蚕［15］278-283。梁带村

M19墓主左手腕饰由 6件玉蚕、1件玉贝、2件玉鸟和 54颗玛瑙珠

穿系而成［34］，M26墓主右手腕饰由多件玉蚕、玉兽面、玉贝和玛瑙

珠管组成［35］。天马—曲村 M6131墓主腰腿部右侧的 2组串饰中

各有 1件石蚕［8］479-481，根据出土位置及构件数量来看，这些串饰很

可能为腕饰。

现有材料中，仅有少数男性将玉蚕用作装饰，较明确者有如

下几例。大河口 M1墓主为霸伯，其头部附近的 2组玉发饰及胸

腹部位置的二璜组玉佩中均包含多件玉蚕［36］。 国墓地 BRM1
墓主为 伯，居东部乙室，其胸部左侧发现 7件玉蚕［37］，应是组玉

佩或项饰中的构件。长安张家坡墓地 M216 墓主为年轻男性贵

族，其项饰中包含15件玉蚕［38］。横水M2055墓主为倗国中等贵族，其项饰中包含2件玉蚕［39］。

至于玉蚕多由女性所佩戴的原因，可能与祭祀、职业及崇拜思维有关。我国古代祭祀的蚕神有

天驷、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地方蚕神蚕丛氏、民间蚕神马头娘等，以及被朝廷承认的正统蚕神黄帝

元妃西陵氏嫘祖［40］。其中，菀窳妇人与寓氏公主是文献记载最早的蚕神，是宫廷王室后妃负责养蚕

者的蚕神化［41］。据文献可知，周人会举行“先蚕”“躬桑”等祭祀仪式，并且均由女性主持。《礼记·祭

统》：“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1］1347-1348《礼记·月令》：“后妃齐戒，亲

东向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无有敢

惰。”［1］485-486王后嫔妃“躬桑亲蚕”既是率先垂范，又含有技术的督导，这种表示诚信的祭仪逐渐演变

成祭祀蚕神的活动［42］。考虑到佩戴者不乏逢国、晋国、芮国等诸侯国国君夫人，就此来看，在相应祭

祀场合佩戴或许是玉蚕的用途之一。玉蚕在玉璜组玉佩中出现频率较低的现象，可能同样与其用

途密切相关。玉璜组玉佩被认为用来标榜步态，身份愈高，步子愈小，走得愈慢［43］。尽管并非绝对，

但身份等级越高，玉璜组玉佩通常就越长，而较长的器身并不适合需要贵族妇女“亲蚕事”以示范的

活动。此外，包含玉蚕的发饰、腕饰和项饰多数组合简单，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礼记·月令》中禁妇

女毋观的记载，即禁止妇女过多地装饰打扮自己。

 图2　宝鸡 国墓地BRM2出土

包含玉蚕的项饰

引自《 国玉器》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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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祭祀，与桑蚕有关的各种工作也多由女性承担。《周礼·天官·典妇功》：“典妇功掌妇式之

法，以授嫔妇及内人女功之事赍。”郑司农云：“女功事资，谓女功丝蚕枲之事。”［44］《左传》中也有晋文

公与侍从谋于桑树下，被树上蚕妾听到的记载［45］。对于少数等级相对较低的墓主而言，她们不太可

能直接参与祭祀，佩戴玉蚕或许起到了象征职业的作用。作为繁衍后代的主要群体，女性亦可能出

于求子目的而选择佩戴玉蚕。先秦时期，桑林是男女幽会、祭高媒神以求子的地方，尽管时人已经

认识到性交对生育的重要性，但某些时候，人们还需要得到神的帮助，怀孕在根本上还是一种神

赐［46］。同桑林联系最为紧密者，便是生活在其中的桑蚕，或出于此原因，女性试图通过佩戴玉蚕与

祭祀高媒神的桑林建立联系，以达到求子目的。这也是交感巫术思维模式的一个分支，西方人类学

家弗雷泽称之为接触巫术：事物一旦接触过，它们之间将一直保留某种联系，即使他们已经相互远

离［47］，玉蚕在此扮演的便是沟通佩戴者及高媒神的角色。

某些情况下，玉蚕的佩戴或许仅是为了突显其装饰价值，天马—曲村M6123中的出土情境便是

例证。该墓主仅有 6岁，性别不详，其手部和足端均发现多件玉蚕［8］551-554。考虑到墓主的年龄，我们

很难将这些玉蚕与祭祀、职业等联系起来，更可能仅出于装饰目的而佩戴。对于男性来说，选择玉

蚕的原因亦或如此。

三、玉韘

韘是射箭时保护手指的钩弦工具。《说文解字》载：“韘，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韦系，著右

巨指。”［48］最早的玉韘见于殷墟妇好墓，夏鼐先生称其为具有装饰性的实用器［49］。与前两类装饰用

玉不同，玉韘的随葬主体为男性，时至战国中期，此类玉器才出现在女性墓葬中，这与当时社会大环

境的变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西周至春秋早期是玉韘使用的第一阶段。该阶段玉韘可分为筒形斜面、矮体扁舌形、矮体扁舌

形侧带有鋬三类，前者是对晚商殷墟筒形韘的直接延续，后两者之间存在演变关系［50］。虢国墓地

M2009是出土玉韘年代最早的墓葬，墓主是周厉王时期的虢仲，墓中共有 4件玉韘，1件位于墓主腰

部右侧，3 件位于内棺盖板之上［51］。此外，虢国墓地 M2001［15］184-185、梁带村 M27［22］、曲沃羊舌墓地

M1［52］和扶风北吕墓地VM25［53］中也有数量不等的玉韘，这些墓主多数为大诸侯国国君。春秋中期

至战国时期进入了玉韘使用的第二阶段，该阶段玉韘的数量显著增加，造型更为多样，但部分韘体

外侧的鋬似乎已不具备勾弦功能，如临淄商王墓地M2中的 45号标本（图 3）［54］，临淄西关南村M1［55］

中的玉韘不但没有鋬，甚至没有晚商玉韘上勾弦的弦槽，这些

可被视为玉韘用途变化的外在体现。该阶段玉韘的使用主体

为中小国君和大国国卿层级，出土墓葬有随州枣树林

M190［56］、钟离君柏墓［57］、桐柏月河M1［58］、太原赵卿墓［59］、曾侯

乙墓［60］、枣阳九连墩M1［61］等 20余座。其中，墓主为女性的仅

有 墓陪葬墓 PM1［62］、九连墩M2［63］和洛阳西工区C1M3943［64］

这3座。

韘在西周射礼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涉及射礼铭文的西周金文共有十余篇，内容有关当时的

大射、燕射、宾射等问题，春秋以来，刻意追求礼制观念的射礼被动摇，代之宣扬武功、军事的田猎、

武射开始盛行［50］。以上活动的主体均为男性，韘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弓射器具，这也就决定了玉韘

图3　临淄商王墓地M2出土玉韘

引自《临淄商王墓地》图版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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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佩戴主体为男性。

玉韘自战国中晚期开始出现在女性墓葬中的原因，可能与如下几点有关。其一，玉韘原有的实

用性衰退，转变为装饰品与身份象征。韘最初的用途是钩弦，但随着时代变化，此项基本功能逐渐

被摒弃，制作精美的玉韘反而更加强调装饰作用。已有多位学者对东周玉韘的用途提出质疑。杨

建芳先生指出，东周时期玉韘韘体较短矮且无容纳弓弦的横向凹槽，韘尾内侧也有浅浮雕纹饰，这

表明玉韘的功能已经由实用器转变为装饰品，称为韘形玉饰更加合理［65］。卢兆荫先生强调，至迟从

战国时期开始，实用的玉韘已逐渐演变为装饰用玉［66］。黄曲先生主张，作为实用器的韘首端具有穿

孔，而没有穿孔的可被视为“佩韘”［67］。徐汝聪先生提出，周韘的发展过程是由武器配置品演变为奢

侈品及纪念品［68］。笔者认为，玉韘性质的转变与女性佩戴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在礼制崩坏的社会大

环境下，前者促使了后者出现。射礼在战国时期已趋于世俗化和大众化，由射礼衍生而来的投壶礼

也成为社会下层比较喜欢的游戏，州闾之间，男女会同坐一起，边喝酒边投壶［69］。旧礼制的崩塌使

一般士人阶层能经常参与这些活动，此时的玉韘可视为佩戴者身份的重要标识［50］。正是由于此般

变化，玉韘实用性全无，女性开始选择佩戴玉韘，除了起到装饰作用，在周代尚属罕见之物的玉韘同

样是佩戴者财力的象征。此外，我们也要考虑到器物尺寸与用途之间的关系。若从实用角度出发，

男女所佩玉韘孔径大小应存在区别，但已知玉韘尺寸多数相近，女性墓葬出土者甚至略大，原因之

一或许便是女性所佩玉韘仅具装饰性，无须考虑与实用更为相关的尺寸因素。在生产劳动过程中，

器物比较坚硬且与皮肤直接接触，再要承受外力时会伤及肌肤，所以会采取包裹皮垫的措施来避免

此种情况［70］。部分韘内也曾发现有保护手指及防滑的皮垫，此般操作或许可以解决指径差异造成

的佩戴问题，因此我们无法将尺寸作为玉韘用途判断的准确依据，进一步讨论有待出土材料增加后

方可展开。

其二，女性墓葬中的玉韘可能为男性相赠，是象征双方感情的信物。由于文献中并无明确记

载，此般假设仅能从考古材料入手，夫妻同时随葬玉韘的情况便是证明。因中山王 墓被盗严重，

剩余器物中未发现玉韘，目前符合条件的实例仅有九连墩M1与M2。两墓主为异穴合葬的夫妻，每

墓各出土 2件玉韘，M1中的 668号标本通长 3. 7 cm、最宽 2. 5 cm、高 1. 75 cm［61］，M2中的 508号标本

通长 4. 2 cm、最宽 3. 3 cm、高 1. 4 cm ［63］。上述玉韘形制相近，结合男性使用优势来看，女性墓葬中

的玉韘亦或是男性相赠，除了原本的装饰作用外，还蕴含象征双方情感的特殊寓意。这与梯形牌组

佩的情况相似，两类器物均在夫妻墓葬中同时被发现，并且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区别之处在于梯

形牌组佩有文献为佐证，或是《诗经》所载女性赠予男性的“杂佩”，至于玉韘的信物含义还需更多资

料的支持。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造成各类装饰用玉性别差异的原因是多样的，但归根结底还是受器物

特征、用途和时人思维影响所致。梯形牌组佩是装饰用玉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其“放射状”造型源于

对凤鸟尾羽的模仿。结合佩戴位置看，这种造型特殊且色彩对比明显的组佩，在填补人体装饰部位

空白的同时，也营造了富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因此更受女性喜爱。与蚕相关的祭祀及生产工作主

要由女性从事，将玉蚕组合到项饰、腕饰等装饰用玉中的同样多为女性，两者之间应有所关联。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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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玉饰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交感巫术思维，在该思维影响下，女性试图通过佩戴玉蚕与祭祀

高媒神的桑林建立联系，目的则是求子。玉韘可能是具有实用性的装饰用玉。韘最初的用途是拉弓

勾弦，与之相关的射礼和实战参与者多为男性，这就决定了此类器物的使用主体为男性，玉韘亦然。

至于女性开始佩戴玉韘，很可能是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大环境下，玉韘性质发生变化的表现。

信物的使用或许早至史前，陈星灿先生认为贾湖骨牌便是借贷信物，民族学上也有不少类似案

例［71］。象征情爱的信物也是如此，时至今日，男女之间依旧会通过赠送礼物来表达自身情感。依据

贾湖骨牌这一实例来看，爱情信物大概早已出现，由于墓葬中的多数器物并无性别指向，我们难以

凭借考古材料作出准确判断。不同的是，梯形牌组佩及玉韘这两类玉器的使用具有明显性别差异，

并且在夫妻墓葬中同时被发现，前者可能与《郑风·女曰鸡鸣》中的“杂佩”相对应，而该诗篇所描述

的正是女子赠物给心爱男子的故事。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出现在弱势性别墓葬中的梯形牌组佩及

玉韘，也许正是异性相赠的信物，是男女双方情感象征与寄托的外在体现，相信随着考古材料的不

断增加，会有更多实例与证据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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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decorative jade for aristocracy in the Zhou Dynasty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LI Jingzhen
（School of Humanities，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P.  R.  China）

Abstract: Decorative jade, with its diverse categories, is a kind of common jade objects favored by the 
nobles of the Zhou Dynasty.  With the increasing richness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we can find that the 
nobles of the Zhou Dynasty showed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certain decorative jade, 
including trapezoidal chained pendants, jade silkworms and jade “she”.  Trapezoidal chained pendants are a 
special group of jade pieces that string beads of different materials into a number of strands, and then bundled 
at one or both ends of the trapezoidal plate decoration.  They are mainly discovered in the tombs of female 
nobles.  Jade silkworm is a kind of jade carved into the shape of silkworm.  Due to the size limitation, such 
objects are usually combined with decorative jade such as hair accessories, jade pieces, wrist ornaments, etc.  
The major users of such wearing are still female nobles.  Only a few male nobles use jade silkworm as decorative 
jade components.  Different from the first two types of jade objects, jade “she”, which may be used as a hook 
and string tool, is more commonly found in male tombs.  The cause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jade are complex 
and diverse, but are fundamentally affect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uses of jade objects.  Female jade 
ornaments are more inclined to show decorativeness, while males are less likely to try bold combinations, which 
is why the more specially shaped trapezoidal chained pendants are more favored by females.  As an 
indispensable bow shooting tool in rituals and actual combats, “she” is mainly worn by males as a matter of 
course, so is jade “she”.  According to literature records, most activities related to silkworms are presided over 
or participated in by females, and the mulberry bush, as the habitat of silkworms, is also an important place for 
people to pray to the God for children, which may be the reason for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jade silkworms 
and women.  As for the situation where trapezoidal chained pendants or jade “she” are buried together in the 
tombs of husband and wife, it is unlikely to be coincidental.  The decorative jade that appears in the tombs of 
the relatively vulnerable gender may well be tokens presented by the opposite sex, serving as the spiritual 
bailment and symbol of the relationships of both parties.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documentary records are 
evidence of such a hypothesis.

Key words: Zhou Dynasty; decorative jade; gender difference; 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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